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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符合《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

〔2022〕19 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库[2014]68 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

通知》（财库[2017]141 号）价格扣减条件的投标人须提交

6-1、《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 新疆云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非联合体 （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

新疆云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非联合体 （联合体）参加 叶城县伯西热克镇人

民政府 （单位名称）的 叶城县农副产品加工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

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

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鼓泡式清洗机、网带挑拣滤水机、高位提升机、毛棍清洗机、翻转吹干

机、电控柜、螺杆泵、石榴去皮机、不锈钢震动筛、果汁缓存池、液压压榨机、

无菌缓存罐、石榴汁错流过滤器、电控柜、冷水泵、冰水储存池、搅拌罐、均质

机、超滤膜过滤器、列管瞬时杀菌机、无菌缓存罐、制冷压缩机、板式换热器、

自动上盖机、三合一灌装机、冲洗用水回收系统、喷淋杀菌机、风刀、打码机、

控制柜、纯水机、套标机、输送线、空压机、CIP 管道清洗系统、饮料泵、不锈

钢管路系统、蒸汽发生器、化验室器材 （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招标文件

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临沂飞拓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993.2622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31.3212 万元，

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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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缆 （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 山东远通线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96 人，营业收入为

1993.2913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47.1704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 安装费用、运费、建筑与装饰工程、通风空调工程、电气设备安装工程、

给排水工程 （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 新疆云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25 人，营业

收入为 94.6874 万元，资产总额为 31.2905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投标人已知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2011〕300 号）、《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

分办法（2017）》等规定，承诺提供的声明函内容是真实的，并知悉根据《政府

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第二十条规定，投标人

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依照《政

府采购法》等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名称（单位盖章）： 新疆云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0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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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投标人须据实填写本项目主要设备制造商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

总额、企业类型（参考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由于投标人填写错误可视为声明

无效、不享受相关政府采购优惠政策等。

2、对中小企业的认定，由货物制造商或者工程、服务投标人注册登记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如因投标人提供的《中小企业

声明函》引起的质疑、投诉、信访或其他方式情况反映等，投标人须自行澄清，

并提供由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划型证明。对于不能出具企业划型证明的

投标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声明内容视为无效、不享受相关政

府采购优惠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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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2011 年 6月 1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各行业划型

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 5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人

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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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住宿业和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注：(六)、(七)(八)3 条，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九)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

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

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

注：(八)(九)(十)3 条，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十一)邮政业。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注：(十)(十一)2 条，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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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业和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

(十二)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

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

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以

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

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说明：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

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符合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

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本招标文件规

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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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

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不对其中涉及的工程承建商和服务的承接商作

出要求；

(2)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不对其中涉及的货物的制造商和服务的承接商作出要求；

(3)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

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不对其中涉及

的货物的制造商和工程承建商作出要求。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

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招标文件规定的中

小企业扶持政策。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

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依据本招标文件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

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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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

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 单位的 /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

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名称（盖公章）： /

日期： /

说明：根据财库〔2017〕141 号文件的规定,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

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 10人（含 10 人）；

（二）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

务协议；

（三）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四）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

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五）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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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

商标的货物）。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 至 8 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

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

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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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监狱企业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监狱企业福利

性单位，本单位参加 / 单位的 / 项目采购活动，货物/施工/服务全部由符合政

策要求的监狱企业承接。相关监狱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 （标的名称），承接单位为 / （企业名称），属于监狱企业；

2. / （标的名称），承接单位为 / （企业名称），属于监狱企业。

……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监狱

企业证明文件。

投标人（单位盖公章）：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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